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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1日

(2017)浙0110民初6358号
陶吉开、陶建城、陶赛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

桥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陶吉开、陶建城、陶赛斌、吴
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362号

陶建城、陶赛斌、陶吉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
桥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陶建城、陶赛斌、陶吉开、吴
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046号

童清、胡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童清、胡海燕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四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3141号之一

王洁慧、泮炳荣、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品
批发市场王洁慧水产行、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
产品批发市场泮炳荣水产商行:本院立案受理原告
浙江理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王洁慧、泮炳
荣、魏昌军、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品批发市场
王洁慧水产行、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品批发
市场泮炳荣水产商行、杭州昌军水产品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314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326号

陶赛斌、陶建城、陶吉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
桥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陶赛斌、陶建城、陶吉开、吴
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0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910号

浙江守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运
通网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守宫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7年10月17日下午14时45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939号

王贤锋：本院对原告陈丽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2民初
9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073号

宁波市鄞州聚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付秀刚、周汝
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宁波市鄞州聚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付秀刚、
周汝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749号

张丽：原告陈静与被告张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12 民初 17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6110号

浙江鼎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周济、周容容、周
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香溢德旗典当有限公司责任
公司诉被告浙江鼎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周济、周容
容、周磊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611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65号

傅献玉：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军与被告傅献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204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732号

冯文、朱欢荣：本院受理刘桂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81民初1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727号

茅臣炯、宋建兴：本院受理刘桂洋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81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1635号

唐巧萍、陆安波：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建宏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3 民初 16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1417号

张玲、张舫：本院受理的原告俞海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13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5208号

黄文力：本院受理绍兴市易家活动板房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820号

屈吕双、崔以伟：本院受理绍兴市上虞越明光
电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4 民初
78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裁定受理温州天
润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温州天润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7 年8月24日前，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

德会计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
道中汇路 81 号瓯海金融服务区 A3 幢 907；联系人：
陈建祥，0577-88598272）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天润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5 时 在 本 院 第 十 八 法 庭（地 址 ：
温州市市府路 512 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温 州 天 润 王 朝
大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应在本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
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35-2号

温州市金珊鞋业有限公司、潘金成、陈永
妹：2017 年 7 月 13 日 ，本 院 根 据 谢 长 青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温 州 市 金 珊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并 于 同 日 指 定 浙 江 嘉 瑞 成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管 理 人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受 理 破 产 申 请
的 民 事 裁 定 书 和 通 知 书 。 你 们 应 在 收 到 民 事
裁 定 书 和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财 产 状 况 说 明 、债 务 清 册 、债 权 清 册 、有 关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以 及 职 工 工 资 的 支 付 和 社 会 保 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
账 簿 、文 书 等 资 料 。 如 拒 绝 提 交 将 依 法 承 担
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35-1号

本院根据谢长青的申请，于2017年7月13日裁定
受理温州市金珊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17年8月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
区温州大道1707号亨哈大厦11层西首；邮政编码：
325000；联系人：徐琦，18267768188）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5 日 15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
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114号

唐明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银何
电脑店与被告唐明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21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根据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祁惠江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大中华资产实
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绍兴汉丰贸易有限
公司及担保人绍兴县香社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天梭纺织品有限公司、欧社香、黄永清、
朱传根、倪杏娟、朱伟芳、绍兴县美迪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永盛纺织有限公司、包国江、张
银燕、徐纪国享有的23790884.5元本金及利
息的主债权及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
益，依法转让给了祁惠江。大中华资产实业

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债权相关
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
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相关
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
向祁惠江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祁惠江

2017年7月21日
注：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借款合同和担

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邸女士 电话：021-60106100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5858179996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366号恒隆广场

2幢4501室
祁惠江
电话：13906754956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岩街道梅墅水庄

北区21幢303室

大中华资产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祁惠江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浙江裕丰纸业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
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
江裕丰纸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3079.12】万元，其中：债
权本金【2500】万元，利息【579.12】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
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7】月【1】日止。该贷款债权担
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江西裕丰纸业有限公
司】以其位于江西省广丰县芦林街道芦林工业区的【工业
房地产】进行抵押，抵押人【严备战、项小平及陈哈利、潘雪
梅】共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兰庭公寓2幢第三层的办公
楼；保证人为【浙江浦江力霸皇自行车有限公司、严备战、
项小平】。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7】月【21】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7393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收购的【振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
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
【振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总额【4393.91】万元，其
中：债权本金【3945】万元，利息【448.91】万元，以上债权
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7】月【1】日止。该贷款
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振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桐乡市梧桐街道中华路628号的
【写字楼18层写字楼内的第4-9层及1层的628-3-7号、
102室】进行抵押；保证人【许长发、王琦】。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7】月

【2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
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
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
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
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
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7393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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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宁波中燃煤炭有限公司

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希望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中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枫华塑模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超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星石油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29974588.97

259999451.30

159999954.19

99999235.83

80000000.00

15665736.41

24998080.30

78965278.88

749602325.88

利息

11165517.61

66577993.89

40032351.82

30176439.52

31273529.58

5923362.15

7352836.23

24770909.79

217272940.59

保证人及保证金额

宁波太平海运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000万元，浙江金茂船业有限公司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3000万元，自然人王继存、陈素梅夫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000万元。

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6亿元，沈阳华丰房产有限责任公司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亿元，自然人王祉絖夫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6亿元。

沈阳华丰房产有限责任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6亿元，自然人王祉絖夫妻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亿元。

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1亿元，丰华花园酒店（安吉）有
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1亿元，自然人乌根祥夫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1.1亿元。

自然人吕华云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00万元。

宁波昊达电子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500万元，自然人崔登来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5000万元，自
然人崔颢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000万元，自然人崔丁尹、杨国良夫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500万。

宁波超星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650万元，象山超星水
产饲料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650万元，自然人戴远光、贺勤沛夫妻最
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1400万元。

抵押物

浙江金茂船业有限公司名下三门县健跳镇双凤巷21号的海域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3000万元，海域使用权面积
23.04公顷，海域使用权证号：083300217。

华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676号，百丈东路787、799、809号（为利时大厦19-25楼办公用房）最高额抵押担保7000万元，总建筑面积为5404.61平方
米；沈阳华丰房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沈阳华丰嘉德广场在建工程最高额抵押担保1.9亿元，总建筑面积25448.96平方米及分摊的2515.7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象山华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塔山路北住宅用地最高额抵押担保1.6亿元，总土地使用
面积为31558.87 平方米。

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1号地块（一）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1.1亿元，
土地使用权面积24999平方米，土地证号：安吉国用2010第00614号；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一号路北
侧、直一路西侧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1亿元，土地使用权面积9198平方米，土地证号：安吉国用2010第06638号。

洛兹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戈尔大道153号洛兹大厦第一层商业房产最高额抵押担保8000万
元，建筑面积3442.93平方米。

余姚市枫达钢材有限公司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金祥路工业房地产最高额抵押担保1570万元，厂房建
筑面积7830.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0267.99平方米。

宁波超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余姚市泗门镇西郊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最高额抵押担保1600万元，其中厂房面积6172.48平
方米，土地面积19253.46平方米；宁波超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高能电子加速器设备三套最高额抵押担保1700万元。

宁波东星石油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象山县高塘岛乡孝贤湾村的油库最高额抵押担保16829万元，建筑物面积946.73平方米，商服用途土地使用权面积11999.96平方米，仓储用途土地
使用面积8222.42平方米；自然人陈珊萍位于丹西街道锦绣家园12号楼3-102室的房产最高额抵押担保160万元，建筑面积211.28平方米；自然人贺勤沛位于奉化市江口街道塔山湾
74幢3号的房产最高额抵押担保120万元，建筑面积199.49平方米；宁波超星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持有的象山茂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的股权质押担保700万元。

单位：元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中燃煤炭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7

年7月10日债权本金为749602325.88元，利息217272940.59元(详见以下清单)。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金建军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 cinda.com.cn


